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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402號
原      告  黃光明    住○○市○○區○○000○0號
訴訟代理人  康鈺靈律師
            康進益律師
複代理人    王宏鑫律師
被      告  黃敏男  
            黃德藏  


            黃永源  
            黃平界  
            黃清沛  
            黃徐碧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祥  
被      告  黃麗華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慶豐  
被      告  黃英聲  
            黃同德  
            黃育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駿  
被      告  黃德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忠賢  
被      告  黃玉志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王金緞
被      告  黃世聰  


            黃文福  


            葉嫌    
            楊葉牽治
            高黃美  


            邱美金  


            黃四吉  


            黃建銘  


            黃素琴  


            黃秀惠  
            黃丁煌  
            黃丁福  
            黃張美金
            黃永隆  
            黃俊貴  
            黃俊明  
            黃淑雅  
            黃俊益  
            黃大順  




            黃吳貴美
            黃馨慧  
            黃秀月  


            黃秀珠  
            黃正順  
            黃包春美
            黃國明  
            黃國清  
            黃淑芬  


            黃淑秋  
            黃玉溱（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詩捷  


被      告  黃玉進（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黃玉興（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陳麗花（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慶（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玉（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彬（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許芳瑞律師（即黃玉添之承受訴訟人）


            黃嘉揚（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萱（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婷芝（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依附圖及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人及權利範圍欄位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辰○○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2月9日過世，其繼承人為丙○○、壬○○、黃○○、庚○○，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555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2年2月8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另被告巳○○亦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12月4日過世，其繼承人為酉○○、亥○○、戌○○、天○○，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85頁），復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酉○○另於110年8月21日過世，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均拋棄繼承，其父母則已過世，其兄弟姊妹即亥○○、戌○○、天○○亦均拋棄繼承，業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0司繼字第5968號、第6200號卷宗核對無訛，應屬無人繼承之情形，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司繼字第4116號選任許芳瑞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並經原告聲明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亦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再被告Ｔ○○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2月8日過世，其繼承人為Ｖ○○、Ｉ○○、Ｕ○○，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13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3年5月13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上開規定可知，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固可依法承當訴訟，惟如第三人未承當訴訟，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之規定，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自仍居於當事人地位，續行繫屬之訴訟，不因訴訟標的之移轉，致失其為訴訟之權能，第三人除經訴訟之他造同意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外，法院不得逕以第三人取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之地位認其為當事人，此即為當事人恆定原則。又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辰○○、巳○○原為本件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000地號土地及1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在訴訟繫屬中因相繼過世，辰○○之應有部分四十分之一由壬○○繼承取得，巳○○之應有部分二十分之一則由亥○○繼承取得四十分之一，訴外人黃俚漢因遺贈取得四十分之一，並分別於111年4月19日、110年2月2日及110年2月3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系爭土地謄本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35至346頁），然壬○○、亥○○及黃俚漢於訴訟中均未曾聲明承當訴訟，基於當事人恆定原則，辰○○、巳○○仍為本件訴訟適格之之當事人，其移轉登記對於訴訟不生影響，仍列辰○○、巳○○前述之承受訴訟人為本件當事人，且本件判決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及於本件訴訟繫屬後繼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人，合先敘明。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除被告Ｗ○○及亥○○外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及共有人間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自得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於起訴前過世，爰請求黃同興之繼承人即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下稱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即被告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即被告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為被告Ｖ○○、Ｉ○○、Ｕ○○，應分別就其等之被繼承人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ｃ○等17人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㈣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㈤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巳○○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Ａ位置，我在該位置已建有建物等語。
　㈡被告Ｗ○○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該位置本來就是我們家使用的位置，被告Ｏ○○家原先使用的是編號Ｇ部分，應該分配該位置等語。
　㈢被告Ｏ○○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Ｂ、Ｃ位置，該位置一直都是我在使用等語。　
　㈣被告Ｄ○○、Ｅ○○以：
　　希望與其他黃同興之繼承人共同分配附圖編號Ｈ２位置等語。
　㈤被告未○○、Ｔ○○以：應以抽籤方式決定位置等語。
　㈥被告Ｎ○○○以：
　　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等語。
　㈦被告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以書狀陳述略以：
　　希望出售我的應有部分等語。　
　㈧被告寅○○、Ｓ○○、Ｊ○○○、Ｂ○○、Ｌ○○以：
　　不同意分割。　
　㈨被告Ｙ○○以：
　　我沒有實際使用系爭土地，補償我即可等語。
　㈩被告Ｊ○○○以：
　　不同意分割，原告想分配的位置是建商最想要的，覺得不公平等語。　
　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而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係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如係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共有人，即係以處分共有物為分割之方法，均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如果共有人就共有物並無處分權可資行使，法院即無從基此為裁判分割。被繼承人死亡後，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不得處分該應有部分（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依上開法條之規定，起訴之共有人自得訴請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為繼承登記。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已過世，黃同興之繼承人為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為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則為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哲維被告Ｖ○○、Ｉ○○、Ｕ○○。而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分別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一二○分之一，且其等繼承人未就其等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訴請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前開之繼承人分別就其等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經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多座，其餘部分為道路及空地，業經本院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製成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其中如附圖編號Ａ所示位置，有被告巳○○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Ｂ、Ｃ所示位置則為空地，編號Ｇ所示位置則有訴外人未○○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Ｄ部分有原告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黃同興繼承人共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被告Ｘ○○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業據原告陳明在案（見本院卷二第33頁）及本院現場履勘明確，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31頁）。
　㈢本院審酌原告提出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如附圖編號Ａ分配予巳○○，如附圖編號Ｈ２部分分配予黃同興繼承人，編號Ｄ分配予原告，均與土地上建物之歸屬一致，編號Ｂ、Ｃ部分，原告雖主張應分配予被告Ｏ○○，惟被告Ｗ○○亦陳明希望分配於編號Ｃ部分，本院審酌原告亦自承編號Ｂ、Ｃ位置原即為Ｗ○○家族使用，僅因房屋已經倒塌而拆除，被告Ｏ○○則原使用編號Ｇ位置，足徵編號Ｂ、Ｃ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位置，應將該部分分配予Ｗ○○較為合理，至於Ｗ○○雖陳稱僅願分受編號Ｃ部分，但考量該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範圍，且如再予切割更不利於利用，仍應將編號Ｂ、Ｃ部分均分配予Ｗ○○，較為妥適，另被告Ｎ○○○雖亦陳稱希望分配編號Ｃ部分，但其屬黃同興之繼承人之一，其等分配已分配編號Ｈ２部分，該部分已超過其等應有部分，自無再額外受有分配之空間，應不足採。而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應由全體共有人保持共有，以利將來之通行利用，編號Ｅ部分為道路旁之畸零地，原告主張由其分受，亦屬妥適。至於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均無共有人表明欲分配該處，經本院函請各共有人就分割方案及分配方法提出意見後，仍無人到庭表示意見，僅得認為對於如何分配及是否維持共有均無意見，本院於無其他適當分割方案之情形下，亦無從以其他方式分割，原告主張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即應由其他未分配之共有人保持共有，應屬妥適。從而，原告所提分割方案，除編號Ｂ、Ｃ部分應由被告Ｗ○○分得外，其餘部分均屬妥適之分割方案。
　㈣又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又依上開分割方案，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逾越其持分面積，是受分配之共有人自應對分配不足其持分面積之共有人予以金錢補償。
　㈤經本院囑託大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依前開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數額，經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最有效利用情況下，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後，依其評估結果與個別條件差異性比較，分別計算各筆土地應找補之數額如附表三所示，有該所109大有估字第VL-N-00000000號及VL-N-00000000-0號估價報告書可參，本院審酌其估價內容均有所依據，且並無明顯失衡不當之處，應屬可採，而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案，雖就其中編號Ｂ、Ｃ部分分歸之共有人與原告所提方案不同，惟本院認定應取得該部分之被告Ｗ○○，與原告方案應分得之Ｏ○○，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均屬相同，故僅就找補之人調整即可，爰依此計算兩造間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即如附表三所示。
四、綜上所述，ｃ○等17人與宙○○○、ａ○○、玄○○、Ａ○○、卯○○，及子○○○、Ｌ○○、Ｍ○○、Ｐ○○、Ｑ○○及Ｖ○○、Ｉ○○、Ｕ○○，既分別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繼承人，原告一併請求其等就分別繼承自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應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又本件系爭土地無依物之使用目的不得分割情形，復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原告請求分割，自有理由。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及各共有人間利益之平衡，認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共有人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為妥適之分割方案，並應依如附表三所示金額找補，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五、末以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全部負擔，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各筆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占各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即如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載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合計比例

		備註



		


		


		1000地號土地

		1001地號土地

		


		




		1

		地○○

		2/10

		2/10

		2/10

		




		2

		Ｏ○○

		1/10

		1/10

		1/10

		




		3

		Ｘ○○

		1/10

		0

		7/250

		




		4

		未○○

		1/40

		1/40

		1/40

		




		5

		辰○○

		1/40

		1/40

		1/40

		由壬○○繼承取得



		6

		寅○○

		1/40

		1/40

		1/40

		




		7

		Ｓ○○

		1/120

		1/120

		1/120

		




		8

		Ｔ○○

		1/120

		1/120

		1/120

		




		9

		巳○○

		1/20

		1/20

		1/20

		由亥○○繼承取得



		


		


		1/20

		1/20

		1/20

		由黃俚漢遺贈取得



		10

		Ｊ○○○

		1/60

		1/60

		1/60

		




		11

		Ｚ○○

		1/60

		0

		7/1500

		




		12

		Ｙ○○

		0

		1/60

		3/250

		




		13

		Ｈ○○

		1/20

		1/20

		1/20

		




		14

		宇○○

		1/20

		1/20

		1/20

		




		15

		Ｃ○○

		1/40

		1/40

		1/40

		




		16

		Ｗ○○

		1/10

		1/10

		1/10

		




		17

		申○○

		0

		1/20

		9/250

		




		18

		癸○○

		0

		1/20

		9/250

		




		19

		辛○○

		1/60

		1/60

		1/60

		




		20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1/10

		1/10

		




		21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22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

		


		


		


		


		








附表二：
		編號

		面積（平方公尺）

		原告主張分得之人

		本院認定分得之人

		權利範圍



		 Ａ

		234.95

		巳○○

		巳○○

		全部



		 Ｂ

		23.31

		Ｏ○○

		Ｗ○○

		全部



		 Ｃ

		183.57

		Ｏ○○

		Ｗ○○

		全部



		 Ｄ

		309.71

		地○○

		地○○

		全部



		 Ｄ1

		154.86

		申○○

		申○○

		1/12



		


		


		癸○○

		癸○○

		1/12



		


		


		Ｙ○○

		Ｙ○○

		1/36



		


		


		未○○

		未○○

		1/24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1/24



		


		


		寅○○

		寅○○

		1/24



		


		


		Ｓ○○

		Ｓ○○

		1/72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2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1/6



		


		


		Ｊ○○○

		Ｊ○○○

		1/36



		


		


		Ｈ○○

		Ｈ○○

		1/12



		


		


		宇○○

		宇○○

		1/12



		


		


		Ｃ○○

		Ｃ○○

		1/24



		


		


		Ｗ○○

		Ｏ○○

		1/6



		


		


		辛○○

		辛○○

		1/36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6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6



		 Ｅ

		7.44

		地○○

		地○○

		全部



		 Ｆ

		252.42

		Ｘ○○

		Ｘ○○

		1/7



		


		


		未○○

		未○○

		3/70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3/70



		


		


		寅○○

		寅○○

		3/70



		


		


		Ｓ○○

		Ｓ○○

		1/7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0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6/35



		


		


		Ｊ○○○

		Ｊ○○○

		1/35



		


		


		Ｚ○○

		Ｚ○○

		1/35



		


		


		Ｈ○○

		Ｈ○○

		3/35



		


		


		宇○○

		宇○○

		6/70



		


		


		Ｃ○○

		Ｃ○○

		3/70



		


		


		Ｗ○○

		Ｏ○○

		6/35



		


		


		辛○○

		辛○○

		1/35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5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5



		 Ｇ

		114.36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１

		111.04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２

		207.47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全部



		Ｈ３

		265.55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Ｉ

		138.18

		地○○

		地○○

		1/5



		


		


		Ｏ○○

		Ｏ○○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Ｙ○○

		Ｙ○○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申○○

		申○○

		1/20



		


		


		癸○○

		癸○○

		1/2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Ｊ

		71.86

		地○○

		地○○

		1/5



		


		


		Ｏ○○

		Ｏ○○

		1/10



		


		


		Ｘ○○

		Ｘ○○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Ｚ○○

		Ｚ○○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辰○○部分已移轉予壬○○；巳○○部分已移轉予亥○○及訴外人黃俚漢；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

		


		


		


		








附表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巳○○補償金額



		Ｗ○○受補償金額

		435,446元



		Ｘ○○受補償金額

		204,130元



		未○○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辰○○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寅○○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Ｓ○○受補償金額

		7,756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756元



		地○○受補償金額

		1,518,911元



		Ｊ○○○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Ｚ○○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Ｈ○○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宇○○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Ｃ○○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Ｏ○○受補償金額

		93,066元



		辛○○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黃同興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59,452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合計

		3,290,214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Ｗ○○補償金額

		地○○補償金額

		黃同興之繼承人補償金額

		合計



		未○○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辰○○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寅○○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Ｓ○○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巳○○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Ｊ○○○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Ｈ○○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宇○○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Ｃ○○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Ｏ○○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辛○○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申○○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癸○○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Ｙ○○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合計

		784,131元

		879,428元

		903,229元

		2,566,788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402號

原      告  黃光明    住○○市○○區○○000○0號

訴訟代理人  康鈺靈律師

            康進益律師

複代理人    王宏鑫律師

被      告  黃敏男  

            黃德藏  



            黃永源  

            黃平界  

            黃清沛  

            黃徐碧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祥  

被      告  黃麗華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慶豐  

被      告  黃英聲  

            黃同德  

            黃育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駿  

被      告  黃德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忠賢  

被      告  黃玉志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王金緞

被      告  黃世聰  



            黃文福  



            葉嫌    

            楊葉牽治

            高黃美  



            邱美金  



            黃四吉  



            黃建銘  



            黃素琴  



            黃秀惠  

            黃丁煌  

            黃丁福  

            黃張美金

            黃永隆  

            黃俊貴  

            黃俊明  

            黃淑雅  

            黃俊益  

            黃大順  





            黃吳貴美

            黃馨慧  

            黃秀月  



            黃秀珠  

            黃正順  

            黃包春美

            黃國明  

            黃國清  

            黃淑芬  



            黃淑秋  

            黃玉溱（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詩捷  



被      告  黃玉進（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黃玉興（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陳麗花（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慶（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玉（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彬（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許芳瑞律師（即黃玉添之承受訴訟人）



            黃嘉揚（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萱（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婷芝（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

○、Ｎ○○○、午○○、Ｆ○○、Ｄ○○、Ｒ○○、Ｅ○○、己○○應就被繼承人黃同

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

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高

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

承登記。

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高雄

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

登記。

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高雄市○○區○○段○○○○○○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依附圖及附表

二本院認定分得之人及權利範圍欄位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兩造應

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

    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5條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辰○○於

    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2月9日過世，其繼承人為丙○○、壬○

    ○、黃○○、庚○○，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

    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555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

    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

    2年2月8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另被告巳○○亦於訴訟

    繫屬中之109年12月4日過世，其繼承人為酉○○、亥○○、戌○○

    、天○○，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四第85頁），復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三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酉○○另於110年

    8月21日過世，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均拋棄繼承，其父母則已

    過世，其兄弟姊妹即亥○○、戌○○、天○○亦均拋棄繼承，業經

    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0司繼字第5968號、第6

    200號卷宗核對無訛，應屬無人繼承之情形，經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以112司繼字第4116號選任許芳瑞律師為其遺

    產管理人，並經原告聲明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亦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再被告Ｔ○○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2月8日過世

    ，其繼承人為Ｖ○○、Ｉ○○、Ｕ○○，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

    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13頁）。經本

    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

    另依職權於113年5月13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

    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

    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

    定有明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上開規定可知，訴訟繫屬

    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

    第三人固可依法承當訴訟，惟如第三人未承當訴訟，則依前

    揭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之規定，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之當事人自仍居於當事人地位，續行繫屬之訴訟，不因訴訟

    標的之移轉，致失其為訴訟之權能，第三人除經訴訟之他造

    同意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外，法院不

    得逕以第三人取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之地位認

    其為當事人，此即為當事人恆定原則。又按確定判決，除當

    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

    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辰○○、巳○○原為本件高雄市○○

    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000地號土地及1001

    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在訴訟繫屬中因相

    繼過世，辰○○之應有部分四十分之一由壬○○繼承取得，巳○○

    之應有部分二十分之一則由亥○○繼承取得四十分之一，訴外

    人黃俚漢因遺贈取得四十分之一，並分別於111年4月19日、

    110年2月2日及110年2月3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系爭土

    地謄本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35至346頁），然壬○○、亥○○及

    黃俚漢於訴訟中均未曾聲明承當訴訟，基於當事人恆定原則

    ，辰○○、巳○○仍為本件訴訟適格之之當事人，其移轉登記對

    於訴訟不生影響，仍列辰○○、巳○○前述之承受訴訟人為本件

    當事人，且本件判決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

    定，及於本件訴訟繫屬後繼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人，合先

    敘明。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除被告Ｗ○○及亥○○外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

    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

    並無因法令規定及共有人間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

    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自得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原共有

    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於起訴前過世，爰請求

    黃同興之繼承人即被告ｃ○、ｂ○○○、乙○○、甲○○、丑○○、Ｇ○○

    、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

    ○○、己○○（下稱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即被告宙○○○

    、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即被告子○○○、Ｌ

    ○○、Ｍ○○、Ｐ○○、Ｑ○○，Ｔ○○之繼承人為被告Ｖ○○、Ｉ○○、Ｕ○○，

    應分別就其等之被繼承人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

    記。另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系爭土

    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ｃ○等17人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有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宙○○○、

    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子○○○、Ｌ○○、Ｍ○○

    、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

    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㈣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

    Ｔ○○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㈤

    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

    分別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巳○○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Ａ位置，我在該位置已建有建

    物等語。

　㈡被告Ｗ○○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該位置本來就是我們

    家使用的位置，被告Ｏ○○家原先使用的是編號Ｇ部分，應該分

    配該位置等語。

　㈢被告Ｏ○○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Ｂ、Ｃ位置，該位置一直都是我

    在使用等語。　

　㈣被告Ｄ○○、Ｅ○○以：

　　希望與其他黃同興之繼承人共同分配附圖編號Ｈ２位置等語。

　㈤被告未○○、Ｔ○○以：應以抽籤方式決定位置等語。

　㈥被告Ｎ○○○以：

　　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等語。

　㈦被告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以書狀陳述略以：

　　希望出售我的應有部分等語。　

　㈧被告寅○○、Ｓ○○、Ｊ○○○、Ｂ○○、Ｌ○○以：

　　不同意分割。　

　㈨被告Ｙ○○以：

　　我沒有實際使用系爭土地，補償我即可等語。

　㈩被告Ｊ○○○以：

　　不同意分割，原告想分配的位置是建商最想要的，覺得不公

    平等語。　

　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陳

    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

    而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係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

    ，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如係

    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共有人，即係以處分共有物為分

    割之方法，均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如果共有人就

    共有物並無處分權可資行使，法院即無從基此為裁判分割。

    被繼承人死亡後，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民法第759條規定

    ，自不得處分該應有部分（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

    決意旨參照），因此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

    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依上開法

    條之規定，起訴之共有人自得訴請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為

    繼承登記。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已

    過世，黃同興之繼承人為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為宙○○

    ○、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則為子○○○、Ｌ○

    ○、Ｍ○○、Ｐ○○、Ｑ○○，Ｔ○○之繼承人哲維被告Ｖ○○、Ｉ○○、Ｕ○○。

    而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分別共有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一二○分之一，

    且其等繼承人未就其等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揭

    說明，原告訴請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前開之繼承

    人分別就其等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應予

    准許。

　㈡經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多座，其餘部分為道路及空地，

    業經本院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製成複丈成

    果圖（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其中如附圖編號Ａ所示位置，

    有被告巳○○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Ｂ、Ｃ所示位置則為空

    地，編號Ｇ所示位置則有訴外人未○○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

    編號Ｄ部分有原告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黃同

    興繼承人共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被告Ｘ○○所有

    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業據原告陳明

    在案（見本院卷二第33頁）及本院現場履勘明確，有勘驗筆

    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31頁）。

　㈢本院審酌原告提出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如

    附圖編號Ａ分配予巳○○，如附圖編號Ｈ２部分分配予黃同興繼

    承人，編號Ｄ分配予原告，均與土地上建物之歸屬一致，編

    號Ｂ、Ｃ部分，原告雖主張應分配予被告Ｏ○○，惟被告Ｗ○○亦陳

    明希望分配於編號Ｃ部分，本院審酌原告亦自承編號Ｂ、Ｃ位

    置原即為Ｗ○○家族使用，僅因房屋已經倒塌而拆除，被告Ｏ○○

    則原使用編號Ｇ位置，足徵編號Ｂ、Ｃ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

    之位置，應將該部分分配予Ｗ○○較為合理，至於Ｗ○○雖陳稱僅

    願分受編號Ｃ部分，但考量該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範圍

    ，且如再予切割更不利於利用，仍應將編號Ｂ、Ｃ部分均分配

    予Ｗ○○，較為妥適，另被告Ｎ○○○雖亦陳稱希望分配編號Ｃ部分

    ，但其屬黃同興之繼承人之一，其等分配已分配編號Ｈ２部分

    ，該部分已超過其等應有部分，自無再額外受有分配之空間

    ，應不足採。而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應由全體共有人

    保持共有，以利將來之通行利用，編號Ｅ部分為道路旁之畸

    零地，原告主張由其分受，亦屬妥適。至於編號Ｆ、Ｄ１、Ｇ、

    Ｈ１、Ｈ３部分，均無共有人表明欲分配該處，經本院函請各共

    有人就分割方案及分配方法提出意見後，仍無人到庭表示意

    見，僅得認為對於如何分配及是否維持共有均無意見，本院

    於無其他適當分割方案之情形下，亦無從以其他方式分割，

    原告主張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即應由其他未分配之共

    有人保持共有，應屬妥適。從而，原告所提分割方案，除編

    號Ｂ、Ｃ部分應由被告Ｗ○○分得外，其餘部分均屬妥適之分割

    方案。

　㈣又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

    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

    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

    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

    ，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

    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

    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

    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

    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

    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

    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又依上

    開分割方案，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逾越其持分

    面積，是受分配之共有人自應對分配不足其持分面積之共有

    人予以金錢補償。

　㈤經本院囑託大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依前開方案分

    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數額，經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

    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

    最有效利用情況下，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等二種估

    價方法進行評估後，依其評估結果與個別條件差異性比較，

    分別計算各筆土地應找補之數額如附表三所示，有該所109

    大有估字第VL-N-00000000號及VL-N-00000000-0號估價報告

    書可參，本院審酌其估價內容均有所依據，且並無明顯失衡

    不當之處，應屬可採，而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案，雖就其中編

    號Ｂ、Ｃ部分分歸之共有人與原告所提方案不同，惟本院認定

    應取得該部分之被告Ｗ○○，與原告方案應分得之Ｏ○○，對於系

    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均屬相同，故僅就找補之人調整即可，爰

    依此計算兩造間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即如附表三所示。

四、綜上所述，ｃ○等17人與宙○○○、ａ○○、玄○○、Ａ○○、卯○○，及

    子○○○、Ｌ○○、Ｍ○○、Ｐ○○、Ｑ○○及Ｖ○○、Ｉ○○、Ｕ○○，既分別為黃

    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繼承人，原告一併請求其等

    就分別繼承自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為繼承登記，應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又本件系爭土地無依物之使用目的不得分割情形，復無不

    得分割之約定，原告請求分割，自有理由。經本院審酌系爭

    土地使用現況及各共有人間利益之平衡，認以如附表二本院

    認定分得之共有人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並應依如附表三所示金額找補，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

五、末以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

    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

    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全部負擔，顯

    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各筆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占各土地總面

    積之比例即如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載比例分擔，較為公允，

    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合計比例 備註   1000地號土地 1001地號土地   1 地○○ 2/10 2/10 2/10  2 Ｏ○○ 1/10 1/10 1/10  3 Ｘ○○ 1/10 0 7/250  4 未○○ 1/40 1/40 1/40  5 辰○○ 1/40 1/40 1/40 由壬○○繼承取得 6 寅○○ 1/40 1/40 1/40  7 Ｓ○○ 1/120 1/120 1/120  8 Ｔ○○ 1/120 1/120 1/120  9 巳○○ 1/20 1/20 1/20 由亥○○繼承取得   1/20 1/20 1/20 由黃俚漢遺贈取得 10 Ｊ○○○ 1/60 1/60 1/60  11 Ｚ○○ 1/60 0 7/1500  12 Ｙ○○ 0 1/60 3/250  13 Ｈ○○ 1/20 1/20 1/20  14 宇○○ 1/20 1/20 1/20  15 Ｃ○○ 1/40 1/40 1/40  16 Ｗ○○ 1/10 1/10 1/10  17 申○○ 0 1/20 9/250  18 癸○○ 0 1/20 9/250  19 辛○○ 1/60 1/60 1/60  20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1/10 1/10  21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22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      

附表二：

編號 面積（平方公尺） 原告主張分得之人 本院認定分得之人 權利範圍  Ａ 234.95 巳○○ 巳○○ 全部  Ｂ 23.31 Ｏ○○ Ｗ○○ 全部  Ｃ 183.57 Ｏ○○ Ｗ○○ 全部  Ｄ 309.71 地○○ 地○○ 全部  Ｄ1 154.86 申○○ 申○○ 1/12   癸○○ 癸○○ 1/12   Ｙ○○ Ｙ○○ 1/36   未○○ 未○○ 1/24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1/24   寅○○ 寅○○ 1/24   Ｓ○○ Ｓ○○ 1/72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2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1/6   Ｊ○○○ Ｊ○○○ 1/36   Ｈ○○ Ｈ○○ 1/12   宇○○ 宇○○ 1/12   Ｃ○○ Ｃ○○ 1/24   Ｗ○○ Ｏ○○ 1/6   辛○○ 辛○○ 1/36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6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6  Ｅ 7.44 地○○ 地○○ 全部  Ｆ 252.42 Ｘ○○ Ｘ○○ 1/7   未○○ 未○○ 3/70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3/70   寅○○ 寅○○ 3/70   Ｓ○○ Ｓ○○ 1/7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0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6/35   Ｊ○○○ Ｊ○○○ 1/35   Ｚ○○ Ｚ○○ 1/35   Ｈ○○ Ｈ○○ 3/35   宇○○ 宇○○ 6/70   Ｃ○○ Ｃ○○ 3/70   Ｗ○○ Ｏ○○ 6/35   辛○○ 辛○○ 1/35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5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5  Ｇ 114.36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１ 111.04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２ 207.47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全部 Ｈ３ 265.55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Ｉ 138.18 地○○ 地○○ 1/5   Ｏ○○ Ｏ○○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Ｙ○○ Ｙ○○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申○○ 申○○ 1/20   癸○○ 癸○○ 1/2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Ｊ 71.86 地○○ 地○○ 1/5   Ｏ○○ Ｏ○○ 1/10   Ｘ○○ Ｘ○○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Ｚ○○ Ｚ○○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辰○○部分已移轉予壬○○；巳○○部分已移轉予亥○○及訴外人黃俚漢；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     

附表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巳○○補償金額 Ｗ○○受補償金額 435,446元 Ｘ○○受補償金額 204,130元 未○○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辰○○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寅○○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Ｓ○○受補償金額 7,756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756元 地○○受補償金額 1,518,911元 Ｊ○○○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Ｚ○○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Ｈ○○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宇○○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Ｃ○○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Ｏ○○受補償金額 93,066元 辛○○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黃同興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59,452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合計 3,290,214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Ｗ○○補償金額 地○○補償金額 黃同興之繼承人補償金額 合計 未○○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辰○○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寅○○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Ｓ○○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巳○○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Ｊ○○○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Ｈ○○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宇○○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Ｃ○○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Ｏ○○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辛○○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申○○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癸○○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Ｙ○○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合計 784,131元 879,428元 903,229元 2,566,788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402號
原      告  黃光明    住○○市○○區○○000○0號
訴訟代理人  康鈺靈律師
            康進益律師
複代理人    王宏鑫律師
被      告  黃敏男  
            黃德藏  


            黃永源  
            黃平界  
            黃清沛  
            黃徐碧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祥  
被      告  黃麗華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慶豐  
被      告  黃英聲  
            黃同德  
            黃育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駿  
被      告  黃德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忠賢  
被      告  黃玉志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王金緞
被      告  黃世聰  


            黃文福  


            葉嫌    
            楊葉牽治
            高黃美  


            邱美金  


            黃四吉  


            黃建銘  


            黃素琴  


            黃秀惠  
            黃丁煌  
            黃丁福  
            黃張美金
            黃永隆  
            黃俊貴  
            黃俊明  
            黃淑雅  
            黃俊益  
            黃大順  




            黃吳貴美
            黃馨慧  
            黃秀月  


            黃秀珠  
            黃正順  
            黃包春美
            黃國明  
            黃國清  
            黃淑芬  


            黃淑秋  
            黃玉溱（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詩捷  


被      告  黃玉進（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黃玉興（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陳麗花（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慶（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玉（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彬（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許芳瑞律師（即黃玉添之承受訴訟人）


            黃嘉揚（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萱（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婷芝（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依附圖及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人及權利範圍欄位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辰○○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2月9日過世，其繼承人為丙○○、壬○○、黃○○、庚○○，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555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2年2月8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另被告巳○○亦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12月4日過世，其繼承人為酉○○、亥○○、戌○○、天○○，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85頁），復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酉○○另於110年8月21日過世，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均拋棄繼承，其父母則已過世，其兄弟姊妹即亥○○、戌○○、天○○亦均拋棄繼承，業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0司繼字第5968號、第6200號卷宗核對無訛，應屬無人繼承之情形，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司繼字第4116號選任許芳瑞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並經原告聲明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亦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再被告Ｔ○○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2月8日過世，其繼承人為Ｖ○○、Ｉ○○、Ｕ○○，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13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3年5月13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上開規定可知，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固可依法承當訴訟，惟如第三人未承當訴訟，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之規定，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自仍居於當事人地位，續行繫屬之訴訟，不因訴訟標的之移轉，致失其為訴訟之權能，第三人除經訴訟之他造同意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外，法院不得逕以第三人取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之地位認其為當事人，此即為當事人恆定原則。又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辰○○、巳○○原為本件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000地號土地及1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在訴訟繫屬中因相繼過世，辰○○之應有部分四十分之一由壬○○繼承取得，巳○○之應有部分二十分之一則由亥○○繼承取得四十分之一，訴外人黃俚漢因遺贈取得四十分之一，並分別於111年4月19日、110年2月2日及110年2月3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系爭土地謄本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35至346頁），然壬○○、亥○○及黃俚漢於訴訟中均未曾聲明承當訴訟，基於當事人恆定原則，辰○○、巳○○仍為本件訴訟適格之之當事人，其移轉登記對於訴訟不生影響，仍列辰○○、巳○○前述之承受訴訟人為本件當事人，且本件判決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及於本件訴訟繫屬後繼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人，合先敘明。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除被告Ｗ○○及亥○○外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及共有人間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自得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於起訴前過世，爰請求黃同興之繼承人即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下稱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即被告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即被告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為被告Ｖ○○、Ｉ○○、Ｕ○○，應分別就其等之被繼承人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ｃ○等17人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㈣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㈤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巳○○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Ａ位置，我在該位置已建有建物等語。
　㈡被告Ｗ○○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該位置本來就是我們家使用的位置，被告Ｏ○○家原先使用的是編號Ｇ部分，應該分配該位置等語。
　㈢被告Ｏ○○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Ｂ、Ｃ位置，該位置一直都是我在使用等語。　
　㈣被告Ｄ○○、Ｅ○○以：
　　希望與其他黃同興之繼承人共同分配附圖編號Ｈ２位置等語。
　㈤被告未○○、Ｔ○○以：應以抽籤方式決定位置等語。
　㈥被告Ｎ○○○以：
　　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等語。
　㈦被告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以書狀陳述略以：
　　希望出售我的應有部分等語。　
　㈧被告寅○○、Ｓ○○、Ｊ○○○、Ｂ○○、Ｌ○○以：
　　不同意分割。　
　㈨被告Ｙ○○以：
　　我沒有實際使用系爭土地，補償我即可等語。
　㈩被告Ｊ○○○以：
　　不同意分割，原告想分配的位置是建商最想要的，覺得不公平等語。　
　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而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係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如係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共有人，即係以處分共有物為分割之方法，均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如果共有人就共有物並無處分權可資行使，法院即無從基此為裁判分割。被繼承人死亡後，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不得處分該應有部分（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依上開法條之規定，起訴之共有人自得訴請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為繼承登記。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已過世，黃同興之繼承人為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為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則為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哲維被告Ｖ○○、Ｉ○○、Ｕ○○。而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分別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一二○分之一，且其等繼承人未就其等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訴請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前開之繼承人分別就其等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經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多座，其餘部分為道路及空地，業經本院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製成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其中如附圖編號Ａ所示位置，有被告巳○○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Ｂ、Ｃ所示位置則為空地，編號Ｇ所示位置則有訴外人未○○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Ｄ部分有原告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黃同興繼承人共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被告Ｘ○○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業據原告陳明在案（見本院卷二第33頁）及本院現場履勘明確，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31頁）。
　㈢本院審酌原告提出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如附圖編號Ａ分配予巳○○，如附圖編號Ｈ２部分分配予黃同興繼承人，編號Ｄ分配予原告，均與土地上建物之歸屬一致，編號Ｂ、Ｃ部分，原告雖主張應分配予被告Ｏ○○，惟被告Ｗ○○亦陳明希望分配於編號Ｃ部分，本院審酌原告亦自承編號Ｂ、Ｃ位置原即為Ｗ○○家族使用，僅因房屋已經倒塌而拆除，被告Ｏ○○則原使用編號Ｇ位置，足徵編號Ｂ、Ｃ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位置，應將該部分分配予Ｗ○○較為合理，至於Ｗ○○雖陳稱僅願分受編號Ｃ部分，但考量該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範圍，且如再予切割更不利於利用，仍應將編號Ｂ、Ｃ部分均分配予Ｗ○○，較為妥適，另被告Ｎ○○○雖亦陳稱希望分配編號Ｃ部分，但其屬黃同興之繼承人之一，其等分配已分配編號Ｈ２部分，該部分已超過其等應有部分，自無再額外受有分配之空間，應不足採。而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應由全體共有人保持共有，以利將來之通行利用，編號Ｅ部分為道路旁之畸零地，原告主張由其分受，亦屬妥適。至於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均無共有人表明欲分配該處，經本院函請各共有人就分割方案及分配方法提出意見後，仍無人到庭表示意見，僅得認為對於如何分配及是否維持共有均無意見，本院於無其他適當分割方案之情形下，亦無從以其他方式分割，原告主張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即應由其他未分配之共有人保持共有，應屬妥適。從而，原告所提分割方案，除編號Ｂ、Ｃ部分應由被告Ｗ○○分得外，其餘部分均屬妥適之分割方案。
　㈣又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又依上開分割方案，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逾越其持分面積，是受分配之共有人自應對分配不足其持分面積之共有人予以金錢補償。
　㈤經本院囑託大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依前開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數額，經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最有效利用情況下，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後，依其評估結果與個別條件差異性比較，分別計算各筆土地應找補之數額如附表三所示，有該所109大有估字第VL-N-00000000號及VL-N-00000000-0號估價報告書可參，本院審酌其估價內容均有所依據，且並無明顯失衡不當之處，應屬可採，而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案，雖就其中編號Ｂ、Ｃ部分分歸之共有人與原告所提方案不同，惟本院認定應取得該部分之被告Ｗ○○，與原告方案應分得之Ｏ○○，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均屬相同，故僅就找補之人調整即可，爰依此計算兩造間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即如附表三所示。
四、綜上所述，ｃ○等17人與宙○○○、ａ○○、玄○○、Ａ○○、卯○○，及子○○○、Ｌ○○、Ｍ○○、Ｐ○○、Ｑ○○及Ｖ○○、Ｉ○○、Ｕ○○，既分別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繼承人，原告一併請求其等就分別繼承自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應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又本件系爭土地無依物之使用目的不得分割情形，復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原告請求分割，自有理由。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及各共有人間利益之平衡，認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共有人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為妥適之分割方案，並應依如附表三所示金額找補，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五、末以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全部負擔，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各筆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占各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即如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載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合計比例

		備註



		


		


		1000地號土地

		1001地號土地

		


		




		1

		地○○

		2/10

		2/10

		2/10

		




		2

		Ｏ○○

		1/10

		1/10

		1/10

		




		3

		Ｘ○○

		1/10

		0

		7/250

		




		4

		未○○

		1/40

		1/40

		1/40

		




		5

		辰○○

		1/40

		1/40

		1/40

		由壬○○繼承取得



		6

		寅○○

		1/40

		1/40

		1/40

		




		7

		Ｓ○○

		1/120

		1/120

		1/120

		




		8

		Ｔ○○

		1/120

		1/120

		1/120

		




		9

		巳○○

		1/20

		1/20

		1/20

		由亥○○繼承取得



		


		


		1/20

		1/20

		1/20

		由黃俚漢遺贈取得



		10

		Ｊ○○○

		1/60

		1/60

		1/60

		




		11

		Ｚ○○

		1/60

		0

		7/1500

		




		12

		Ｙ○○

		0

		1/60

		3/250

		




		13

		Ｈ○○

		1/20

		1/20

		1/20

		




		14

		宇○○

		1/20

		1/20

		1/20

		




		15

		Ｃ○○

		1/40

		1/40

		1/40

		




		16

		Ｗ○○

		1/10

		1/10

		1/10

		




		17

		申○○

		0

		1/20

		9/250

		




		18

		癸○○

		0

		1/20

		9/250

		




		19

		辛○○

		1/60

		1/60

		1/60

		




		20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1/10

		1/10

		




		21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22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

		


		


		


		


		








附表二：
		編號

		面積（平方公尺）

		原告主張分得之人

		本院認定分得之人

		權利範圍



		 Ａ

		234.95

		巳○○

		巳○○

		全部



		 Ｂ

		23.31

		Ｏ○○

		Ｗ○○

		全部



		 Ｃ

		183.57

		Ｏ○○

		Ｗ○○

		全部



		 Ｄ

		309.71

		地○○

		地○○

		全部



		 Ｄ1

		154.86

		申○○

		申○○

		1/12



		


		


		癸○○

		癸○○

		1/12



		


		


		Ｙ○○

		Ｙ○○

		1/36



		


		


		未○○

		未○○

		1/24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1/24



		


		


		寅○○

		寅○○

		1/24



		


		


		Ｓ○○

		Ｓ○○

		1/72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2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1/6



		


		


		Ｊ○○○

		Ｊ○○○

		1/36



		


		


		Ｈ○○

		Ｈ○○

		1/12



		


		


		宇○○

		宇○○

		1/12



		


		


		Ｃ○○

		Ｃ○○

		1/24



		


		


		Ｗ○○

		Ｏ○○

		1/6



		


		


		辛○○

		辛○○

		1/36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6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6



		 Ｅ

		7.44

		地○○

		地○○

		全部



		 Ｆ

		252.42

		Ｘ○○

		Ｘ○○

		1/7



		


		


		未○○

		未○○

		3/70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3/70



		


		


		寅○○

		寅○○

		3/70



		


		


		Ｓ○○

		Ｓ○○

		1/7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0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6/35



		


		


		Ｊ○○○

		Ｊ○○○

		1/35



		


		


		Ｚ○○

		Ｚ○○

		1/35



		


		


		Ｈ○○

		Ｈ○○

		3/35



		


		


		宇○○

		宇○○

		6/70



		


		


		Ｃ○○

		Ｃ○○

		3/70



		


		


		Ｗ○○

		Ｏ○○

		6/35



		


		


		辛○○

		辛○○

		1/35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5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5



		 Ｇ

		114.36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１

		111.04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２

		207.47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全部



		Ｈ３

		265.55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Ｉ

		138.18

		地○○

		地○○

		1/5



		


		


		Ｏ○○

		Ｏ○○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Ｙ○○

		Ｙ○○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申○○

		申○○

		1/20



		


		


		癸○○

		癸○○

		1/2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Ｊ

		71.86

		地○○

		地○○

		1/5



		


		


		Ｏ○○

		Ｏ○○

		1/10



		


		


		Ｘ○○

		Ｘ○○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Ｚ○○

		Ｚ○○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辰○○部分已移轉予壬○○；巳○○部分已移轉予亥○○及訴外人黃俚漢；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

		


		


		


		








附表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巳○○補償金額



		Ｗ○○受補償金額

		435,446元



		Ｘ○○受補償金額

		204,130元



		未○○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辰○○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寅○○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Ｓ○○受補償金額

		7,756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756元



		地○○受補償金額

		1,518,911元



		Ｊ○○○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Ｚ○○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Ｈ○○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宇○○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Ｃ○○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Ｏ○○受補償金額

		93,066元



		辛○○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黃同興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59,452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合計

		3,290,214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Ｗ○○補償金額

		地○○補償金額

		黃同興之繼承人補償金額

		合計



		未○○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辰○○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寅○○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Ｓ○○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巳○○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Ｊ○○○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Ｈ○○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宇○○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Ｃ○○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Ｏ○○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辛○○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申○○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癸○○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Ｙ○○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合計

		784,131元

		879,428元

		903,229元

		2,566,788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402號

原      告  黃光明    住○○市○○區○○000○0號

訴訟代理人  康鈺靈律師

            康進益律師

複代理人    王宏鑫律師

被      告  黃敏男  

            黃德藏  



            黃永源  

            黃平界  

            黃清沛  

            黃徐碧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祥  

被      告  黃麗華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慶豐  

被      告  黃英聲  

            黃同德  

            黃育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清駿  

被      告  黃德三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忠賢  

被      告  黃玉志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王金緞

被      告  黃世聰  



            黃文福  



            葉嫌    

            楊葉牽治

            高黃美  



            邱美金  



            黃四吉  



            黃建銘  



            黃素琴  



            黃秀惠  

            黃丁煌  

            黃丁福  

            黃張美金

            黃永隆  

            黃俊貴  

            黃俊明  

            黃淑雅  

            黃俊益  

            黃大順  





            黃吳貴美

            黃馨慧  

            黃秀月  



            黃秀珠  

            黃正順  

            黃包春美

            黃國明  

            黃國清  

            黃淑芬  



            黃淑秋  

            黃玉溱（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詩捷  



被      告  黃玉進（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黃玉興（即黃永進之承受訴訟人）



            陳麗花（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慶（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玉（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黃文彬（即黃永來之承受訴訟人）



            許芳瑞律師（即黃玉添之承受訴訟人）



            黃嘉揚（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萱（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黃婷芝（即黃清岳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依附圖及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人及權利範圍欄位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辰○○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2月9日過世，其繼承人為丙○○、壬○○、黃○○、庚○○，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555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2年2月8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另被告巳○○亦於訴訟繫屬中之109年12月4日過世，其繼承人為酉○○、亥○○、戌○○、天○○，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85頁），復經原告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酉○○另於110年8月21日過世，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均拋棄繼承，其父母則已過世，其兄弟姊妹即亥○○、戌○○、天○○亦均拋棄繼承，業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0司繼字第5968號、第6200號卷宗核對無訛，應屬無人繼承之情形，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司繼字第4116號選任許芳瑞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並經原告聲明由許芳瑞律師承受訴訟，亦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再被告Ｔ○○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2月8日過世，其繼承人為Ｖ○○、Ｉ○○、Ｕ○○，其等復未拋棄繼承，有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13頁）。經本院通知其等承受訴訟後，其等仍未聲明承受訴訟，嗣經本院另依職權於113年5月13日以裁定命其等受訴訟在案。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上開規定可知，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固可依法承當訴訟，惟如第三人未承當訴訟，則依前揭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之規定，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自仍居於當事人地位，續行繫屬之訴訟，不因訴訟標的之移轉，致失其為訴訟之權能，第三人除經訴訟之他造同意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外，法院不得逕以第三人取代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當事人之地位認其為當事人，此即為當事人恆定原則。又按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辰○○、巳○○原為本件高雄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000地號土地及1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在訴訟繫屬中因相繼過世，辰○○之應有部分四十分之一由壬○○繼承取得，巳○○之應有部分二十分之一則由亥○○繼承取得四十分之一，訴外人黃俚漢因遺贈取得四十分之一，並分別於111年4月19日、110年2月2日及110年2月3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系爭土地謄本可稽（見本院卷四第335至346頁），然壬○○、亥○○及黃俚漢於訴訟中均未曾聲明承當訴訟，基於當事人恆定原則，辰○○、巳○○仍為本件訴訟適格之之當事人，其移轉登記對於訴訟不生影響，仍列辰○○、巳○○前述之承受訴訟人為本件當事人，且本件判決之效力，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及於本件訴訟繫屬後繼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人，合先敘明。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除被告Ｗ○○及亥○○外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而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及共有人間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自得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於起訴前過世，爰請求黃同興之繼承人即被告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下稱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即被告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即被告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為被告Ｖ○○、Ｉ○○、Ｕ○○，應分別就其等之被繼承人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㈠被告ｃ○等17人應就被繼承人黃同興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宙○○○、ａ○○、玄○○、Ａ○○、卯○○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道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子○○○、Ｌ○○、Ｍ○○、Ｐ○○、Ｑ○○應就被繼承人黃弘進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六十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㈣被告Ｖ○○、Ｉ○○、Ｕ○○應就被繼承人Ｔ○○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二○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㈤兩造所共有系爭土地，應依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分別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巳○○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Ａ位置，我在該位置已建有建物等語。

　㈡被告Ｗ○○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該位置本來就是我們家使用的位置，被告Ｏ○○家原先使用的是編號Ｇ部分，應該分配該位置等語。

　㈢被告Ｏ○○以：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Ｂ、Ｃ位置，該位置一直都是我在使用等語。　

　㈣被告Ｄ○○、Ｅ○○以：

　　希望與其他黃同興之繼承人共同分配附圖編號Ｈ２位置等語。

　㈤被告未○○、Ｔ○○以：應以抽籤方式決定位置等語。

　㈥被告Ｎ○○○以：

　　希望分配附圖編號Ｃ位置等語。

　㈦被告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以書狀陳述略以：

　　希望出售我的應有部分等語。　

　㈧被告寅○○、Ｓ○○、Ｊ○○○、Ｂ○○、Ｌ○○以：

　　不同意分割。　

　㈨被告Ｙ○○以：

　　我沒有實際使用系爭土地，補償我即可等語。

　㈩被告Ｊ○○○以：

　　不同意分割，原告想分配的位置是建商最想要的，覺得不公平等語。　

　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何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而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時，係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如係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共有人，即係以處分共有物為分割之方法，均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如果共有人就共有物並無處分權可資行使，法院即無從基此為裁判分割。被繼承人死亡後，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民法第759條規定，自不得處分該應有部分（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不得分割共有物，故依上開法條之規定，起訴之共有人自得訴請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為繼承登記。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已過世，黃同興之繼承人為ｃ○等17人，黃弘道之繼承人為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則為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哲維被告Ｖ○○、Ｉ○○、Ｕ○○。而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均分別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一二○分之一，且其等繼承人未就其等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訴請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前開之繼承人分別就其等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經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多座，其餘部分為道路及空地，業經本院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製成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其中如附圖編號Ａ所示位置，有被告巳○○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Ｂ、Ｃ所示位置則為空地，編號Ｇ所示位置則有訴外人未○○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Ｄ部分有原告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黃同興繼承人共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Ｈ２部分有被告Ｘ○○所有之建物坐落其上，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業據原告陳明在案（見本院卷二第33頁）及本院現場履勘明確，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31頁）。

　㈢本院審酌原告提出如附表二、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如附圖編號Ａ分配予巳○○，如附圖編號Ｈ２部分分配予黃同興繼承人，編號Ｄ分配予原告，均與土地上建物之歸屬一致，編號Ｂ、Ｃ部分，原告雖主張應分配予被告Ｏ○○，惟被告Ｗ○○亦陳明希望分配於編號Ｃ部分，本院審酌原告亦自承編號Ｂ、Ｃ位置原即為Ｗ○○家族使用，僅因房屋已經倒塌而拆除，被告Ｏ○○則原使用編號Ｇ位置，足徵編號Ｂ、Ｃ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位置，應將該部分分配予Ｗ○○較為合理，至於Ｗ○○雖陳稱僅願分受編號Ｃ部分，但考量該部分原即為Ｗ○○家族使用之範圍，且如再予切割更不利於利用，仍應將編號Ｂ、Ｃ部分均分配予Ｗ○○，較為妥適，另被告Ｎ○○○雖亦陳稱希望分配編號Ｃ部分，但其屬黃同興之繼承人之一，其等分配已分配編號Ｈ２部分，該部分已超過其等應有部分，自無再額外受有分配之空間，應不足採。而編號Ｉ、Ｊ部分現況為道路，應由全體共有人保持共有，以利將來之通行利用，編號Ｅ部分為道路旁之畸零地，原告主張由其分受，亦屬妥適。至於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均無共有人表明欲分配該處，經本院函請各共有人就分割方案及分配方法提出意見後，仍無人到庭表示意見，僅得認為對於如何分配及是否維持共有均無意見，本院於無其他適當分割方案之情形下，亦無從以其他方式分割，原告主張編號Ｆ、Ｄ１、Ｇ、Ｈ１、Ｈ３部分即應由其他未分配之共有人保持共有，應屬妥適。從而，原告所提分割方案，除編號Ｂ、Ｃ部分應由被告Ｗ○○分得外，其餘部分均屬妥適之分割方案。

　㈣又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又依上開分割方案，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逾越其持分面積，是受分配之共有人自應對分配不足其持分面積之共有人予以金錢補償。

　㈤經本院囑託大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依前開方案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數額，經該所針對系爭土地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及最有效利用情況下，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等二種估價方法進行評估後，依其評估結果與個別條件差異性比較，分別計算各筆土地應找補之數額如附表三所示，有該所109大有估字第VL-N-00000000號及VL-N-00000000-0號估價報告書可參，本院審酌其估價內容均有所依據，且並無明顯失衡不當之處，應屬可採，而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案，雖就其中編號Ｂ、Ｃ部分分歸之共有人與原告所提方案不同，惟本院認定應取得該部分之被告Ｗ○○，與原告方案應分得之Ｏ○○，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均屬相同，故僅就找補之人調整即可，爰依此計算兩造間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即如附表三所示。

四、綜上所述，ｃ○等17人與宙○○○、ａ○○、玄○○、Ａ○○、卯○○，及子○○○、Ｌ○○、Ｍ○○、Ｐ○○、Ｑ○○及Ｖ○○、Ｉ○○、Ｕ○○，既分別為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繼承人，原告一併請求其等就分別繼承自黃同興、黃弘道、黃弘進、Ｔ○○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繼承登記，應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又本件系爭土地無依物之使用目的不得分割情形，復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原告請求分割，自有理由。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及各共有人間利益之平衡，認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分得之共有人及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為妥適之分割方案，並應依如附表三所示金額找補，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五、末以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全部負擔，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各筆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占各土地總面積之比例即如附表一合計比例欄所載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5項所示。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蕭承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慧雯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合計比例 備註   1000地號土地 1001地號土地   1 地○○ 2/10 2/10 2/10  2 Ｏ○○ 1/10 1/10 1/10  3 Ｘ○○ 1/10 0 7/250  4 未○○ 1/40 1/40 1/40  5 辰○○ 1/40 1/40 1/40 由壬○○繼承取得 6 寅○○ 1/40 1/40 1/40  7 Ｓ○○ 1/120 1/120 1/120  8 Ｔ○○ 1/120 1/120 1/120  9 巳○○ 1/20 1/20 1/20 由亥○○繼承取得   1/20 1/20 1/20 由黃俚漢遺贈取得 10 Ｊ○○○ 1/60 1/60 1/60  11 Ｚ○○ 1/60 0 7/1500  12 Ｙ○○ 0 1/60 3/250  13 Ｈ○○ 1/20 1/20 1/20  14 宇○○ 1/20 1/20 1/20  15 Ｃ○○ 1/40 1/40 1/40  16 Ｗ○○ 1/10 1/10 1/10  17 申○○ 0 1/20 9/250  18 癸○○ 0 1/20 9/250  19 辛○○ 1/60 1/60 1/60  20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1/10 1/10  21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22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1/60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      

附表二：

編號 面積（平方公尺） 原告主張分得之人 本院認定分得之人 權利範圍  Ａ 234.95 巳○○ 巳○○ 全部  Ｂ 23.31 Ｏ○○ Ｗ○○ 全部  Ｃ 183.57 Ｏ○○ Ｗ○○ 全部  Ｄ 309.71 地○○ 地○○ 全部  Ｄ1 154.86 申○○ 申○○ 1/12   癸○○ 癸○○ 1/12   Ｙ○○ Ｙ○○ 1/36   未○○ 未○○ 1/24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1/24   寅○○ 寅○○ 1/24   Ｓ○○ Ｓ○○ 1/72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2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1/6   Ｊ○○○ Ｊ○○○ 1/36   Ｈ○○ Ｈ○○ 1/12   宇○○ 宇○○ 1/12   Ｃ○○ Ｃ○○ 1/24   Ｗ○○ Ｏ○○ 1/6   辛○○ 辛○○ 1/36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6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6  Ｅ 7.44 地○○ 地○○ 全部  Ｆ 252.42 Ｘ○○ Ｘ○○ 1/7   未○○ 未○○ 3/70   辰○○之繼承人 辰○○之繼承人 3/70   寅○○ 寅○○ 3/70   Ｓ○○ Ｓ○○ 1/7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70   巳○○之繼承人 巳○○之繼承人 6/35   Ｊ○○○ Ｊ○○○ 1/35   Ｚ○○ Ｚ○○ 1/35   Ｈ○○ Ｈ○○ 3/35   宇○○ 宇○○ 6/70   Ｃ○○ Ｃ○○ 3/70   Ｗ○○ Ｏ○○ 6/35   辛○○ 辛○○ 1/35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35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35  Ｇ 114.36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１ 111.04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Ｈ２ 207.47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全部 Ｈ３ 265.55 同Ｄ1 同Ｄ１ 同Ｄ1 Ｉ 138.18 地○○ 地○○ 1/5   Ｏ○○ Ｏ○○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Ｙ○○ Ｙ○○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申○○ 申○○ 1/20   癸○○ 癸○○ 1/2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Ｊ 71.86 地○○ 地○○ 1/5   Ｏ○○ Ｏ○○ 1/10   Ｘ○○ Ｘ○○ 1/10   未○○ 未○○ 1/40   辰○○ 辰○○ 1/40   寅○○ 寅○○ 1/40   Ｓ○○ Ｓ○○ 1/120   Ｔ○○之繼承人 Ｔ○○之繼承人 1/120   巳○○ 巳○○ 1/10   Ｊ○○○ Ｊ○○○ 1/60   Ｚ○○ Ｚ○○ 1/60   Ｈ○○ Ｈ○○ 1/20   宇○○ 宇○○ 1/20   Ｃ○○ Ｃ○○ 1/40   Ｗ○○ Ｗ○○ 1/10   辛○○ 辛○○ 1/60   黃同興之繼承人 黃同興之繼承人 1/10   黃弘道之繼承人 黃弘道之繼承人 1/60   黃弘進之繼承人 黃弘進之繼承人 1/60 辰○○部分已移轉予壬○○；巳○○部分已移轉予亥○○及訴外人黃俚漢；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     

附表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巳○○補償金額 Ｗ○○受補償金額 435,446元 Ｘ○○受補償金額 204,130元 未○○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辰○○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寅○○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Ｓ○○受補償金額 7,756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756元 地○○受補償金額 1,518,911元 Ｊ○○○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Ｚ○○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Ｈ○○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宇○○受補償金額 46,533元 Ｃ○○受補償金額 23,267元 Ｏ○○受補償金額 93,066元 辛○○受補償金額 15,511元 黃同興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759,452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5,515元 合計 3,290,214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找補方式      Ｗ○○補償金額 地○○補償金額 黃同興之繼承人補償金額 合計 未○○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辰○○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寅○○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Ｓ○○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Ｔ○○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10,890元 12,215元 12,546元 35,651元 巳○○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Ｊ○○○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Ｈ○○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宇○○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Ｃ○○受補償金額 32,673元 36,645元 37,632元 106,950元 Ｏ○○受補償金額 130,691元 146,573元 150,537元 427,801元 辛○○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黃弘道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黃弘進之繼承人受補償金額 21,780元 24,425元 25,090元 71,295元 申○○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癸○○受補償金額 65,345元 73,286元 75,269元 213,900元 Ｙ○○受補償金額 21,779元 24,426元 25,093元 71,298元 合計 784,131元 879,428元 903,229元 2,566,788元 辰○○部分已由壬○○取得；巳○○部分已由亥○○及訴外人黃俚漢取得；黃同興之繼承人指「ｃ○、ｂ○○○、乙○○、甲○○、丑○○、Ｇ○○、Ｋ○○、Ｂ○○、丁○○、戊○○、Ｎ○○○、午○○、Ｆ○○、Ｄ○○、Ｒ○○、Ｅ○○、己○○」；黃弘道之繼承人指「宙○○○、ａ○○、玄○○、Ａ○○、卯○○」；黃弘進之繼承人指「子○○○、Ｌ○○、Ｍ○○、Ｐ○○、Ｑ○○」；Ｔ○○之繼承人指「Ｖ○○、Ｉ○○、Ｕ○○」。繼承人就應補償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繼承人就受補償金額則為公同共有。     









